
 
 

公 民 黨 回 應 「 香 港 互 聯 網 域 名 管 理 檢 討 」 意 見 書  
 

公 民 黨 歡 迎 政 府 加 強 企 業 管 治 ， 確 保 互 聯 網 域 名 登 記 制 度 能 達 致 有

效 的 策 略 及 運 作 管 理 。公 民 黨 認 同 互 聯 網 命 名 系 統 (包 括 地 區 頂 級 域

名 ) 屬 公 共 資 源 ， 政 府 有 責 任 確 保 地 區 頂 級 域 名 的 管 理 合 乎 公 眾 利

益 。   

 

公 民 黨 認 為 互 聯 網 域 名 公 司 必 須 向 公 眾 問 責 ， 除 了 改 善 企 業 管 治

外 ， 董 事 局 亦 應 增 加 透 明 度 ， 確 保 公 眾 容 易 取 得 所 有 關 資 料 ， 公 開

包 括 會 議 紀 錄 等 文 件 。  

 

互 聯 網 域 名 公 司 董 事 局 改 組 後 ， 由 原 來 的 十 三 名 董 事 減 至 八 名 ， 其

中 四 名 為 業 界 及 使 用 者 ， 另 外 四 名 則 由 政 府 委 任 。 很 多 市 民 十 分 關

注 互 聯 網 域 名 公 司 的 改 組， 市 民 對 政 府 加 強 對 互 聯 網 域 名 公 司 的 控

制 權 感 到 憂 慮 ， 公 眾 並 不 希 望 政 府 過 分 直 接 參 與 域 名 公 司 的 運 作 。  

公 民 黨 敦 促 政 府 貫 徹 保 障 資 訊 流 通 的 原 則 ， 切 勿 妨 礙 言 論 自 由 或 干

預 該 公 司 的 運 作 。  

 

公 民 黨 促 請 政 府 交 待 委 任 董 事 的 產 生 辦 法 和 遴 選 機 制 ， 確 保 委 任 董

事 的 獨 立 性 。 在 管 理 域 名 方 面 ， 網 域 公 司 應 公 布 有 關 核 准 域 名 的 政

策 及 程 序 、 使 用 域 名 的 條 款 、 以 及 製 訂 一 套 公 正 而 透 明 的 指 引 ， 交

待 因 違 反 使 用 條 款 而 撤 銷 註 冊 的 處 理 方 法 。  

 

公 民 黨 歡 迎 政 府 設 立 諮 詢 委 員 會， 公 民 黨 認 為 委 員 會 有 助 公 眾 人 士

參 與 互 聯 網 域 名 管 理 ， 公 民 黨 希 望 政 府 能 儘 快 落 實 有 關 安 排 及 讓 更

多 不 同 階 層 的 持 份 者 參 與 諮 詢 委 員 會 。  

 

公 民 黨 希 望 政 府 改 革 互 聯 網 域 名 公 司 能 改 善 企 業 管 治 ， 提 升 服 務 質

素 及 增 加 公 司 的 透 明 度 ， 確 保 地 區 頂 級 域 名 的 管 理 合 乎 公 眾 利 益 。

而 公 民 黨 亦 促 請 政 府 落 實 給 予 互 聯 網 業 界 、 用 戶 群 體 及 公 眾 參 與 監

察 域 名 公 司 的 政 策 的 機 制 和 渠 道 。  

 

 

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七 日  


